
 

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寒假将至，为全面落实国家资助政策，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

传统美德，丰富学生资助育人模式，我校决定启动 2025 年冬季送

温暖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返乡车费补助发放 

请各相关单位加强调查摸底，重点关心那些有返乡过年需要

却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往返车票的学生。在尊重其个人意愿的前

提下，由学校向其发放返乡车费补助。 

1.资助对象：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2.资助人数：全校共 316 个名额，各学院具体名额分配情况

详见附件。 

3.工作要求：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实事求是给予补助，坚

决杜绝违规补助情况。 

4.补助标准：获助学生可自行选择往返交通工具。补助金额

主要参照学生证乘车区间对应的火车硬座票价核算；如该区间无

火车或确需乘坐长途大巴，则可参照长途大巴票价核算。补助总

额不超过 500 元，实际花费超出部分由学生自理。 



- 2 - 

5.申请流程： 

（1）学生申请 

学生使用统一身份认证号码在学校网站主页上方导航栏登

录智慧学工平台提交申请。 

操作流程：访问学校网站主页→登录智慧学工平台→使用评

奖助优功能→学校助学金。 

（2）学院审核 

学院教职工使用统一身份认证号码在学校网站主页上方导

航栏登录智慧学工平台。对学生申请依次进行辅导员审核和学院

审核。 

操作流程：访问学校网站主页→登录智慧学工平台→使用评

奖助优功能→学校助学金。 

（3）学校审核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学生申请，确认补助金额，在学工部、

学生资助中心网站公示三个工作日后，按照计划财务处酬金发放

流程发放至学生银行卡。 

二、春节期间留校学生慰问安排 

2026 年 2月 16 日（农历腊月廿九）至 2月 18日（农历正月

初二）春节期间，学校将提供免费用餐并发放慰问金。具体安排

如下： 

1.免费用餐服务 

所有留校学生凭本人校园卡，在 A 校园、B 校园和虎溪校园

指定食堂免费用餐。 

2.慰问金发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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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将以学生在上述免费用餐期间的食堂刷卡记录为依据，

对刷卡记录通过核验的、家庭所在地为重庆市辖县及市外的留校

学生，发放每人 200 元的春节慰问金。该项补助将于开学后统一

发放。 

三、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殊补助发放 

本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殊补助按 1000 元/人标准发放。发

放名单基于“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生成，该系统

内相关数据来源于民政部门。 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 

1.请于 2026 年 1月 14 日中午 12:00 前完成返乡车费补助的

学院审核环节。逾期不报以自动弃权处理，学生不可重复领取返

乡车费补助和留校慰问金。 

2.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帮扶慰问工作。开学后第一

周内，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及温心暖心的典型事例（图片）报送

至邮箱：zzzx@cqu.edu.cn。 

 

附件：2025 年寒假返乡车费补助名额分配表 

 

 

党委学工部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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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序号 学院 分配名额 

1 本科生院 33 

2 外国语学院 6 

3 艺术学院 10 

4 体育学院 4 

5 美视电影学院 4 

6 博雅学院(高研院) 4 

7 公共管理学院 5 

8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9 

9 新闻学院 4 

10 法学院 4 

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

12 数学与统计学院 4 

13 物理学院 4 

14 化学化工学院 11 

15 生命科学学院 4 

16 弘深学院 4 

17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29 

18 电气工程学院 14 

1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2 

20 资源与安全学院 12 

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

22 航空航天学院 4 

23 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4 

24 建筑城规学院 9 

25 土木工程学院 22 

26 环境与生态学院 10 

27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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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学院 分配名额 

28 光电工程学院 12 

29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10 

30 计算机学院 11 

31 自动化学院 10 

32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5 

33 医学院 4 

34 药学院 4 

35 生物工程学院 6 

总计： 316 

 


